
|07 版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罗文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2023 年 12 月 8 日 星期五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华早调查 |

上接 06 版
用社、红塔供销社、中华皮件厂、商
贸校、电力公司变电站、东方焊接厂、
红塔职高，即文化街一线拆迁范围中
没有中华皮件厂的名字出现，该厂负
责人去找拆迁办的人说，怎么没有该
厂？他们说上报上去也批准不了，以
后再想法子。因 2014 年中华皮件厂
居民楼已拆迁，只有将原文化街改为
禾丰连接线，这样就避开了 2014 年
的假拆迁事件。将中华皮件厂编入棚
改4号地块四标段，联建综合楼以“胡
志安楼”的名义对外进行公示。同时，
2020 年市场街中华皮件厂自建综合楼
也是以“胡志安楼”的名义对外进行
公示。该厂有对外公示的证据。
　　新华植物油厂在举报材料中称，
原商贸校、红塔职高都属于国有，
2018 年拆迁时是属于个人还是单位？
将钱打给了谁？该厂听说是两家企业
将钱拿走了，请上级相关部门从资金
流向上彻查此事。
　　“有人说第一期征收拆迁都有中
华皮件厂，为何后来没有中华皮件厂，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新华植物
油厂称，该厂一直不知道在东溪综合
经营部的土地面临拆迁。直到 2023
年 11 月 15 日征补中心通过网络理政
办答复后，该厂大为诧异，找到征补
中心的有关领导要解释，他们才把手
机里保存的公示文件翻给他们看，该
厂才知道 2020 年 5 月市政府公示东
溪棚改 4 号地块模拟搬迁补偿方案的
修订意见稿，其中征收范围内容中明
确包括了中华皮件厂。
 

举报人称大量事实和数据足
以证明案涉土地用途和面积
登记错误
 
　　针对 2023 年 11 月 15 日简阳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新华植物油厂案
涉土地用途和面积登记错误的问题的
答复，新华植物油厂也表示强烈不满，
并拿出更加翔实的证据来驳斥该答
复。
　　新华植物油厂介绍，2018 年，因
案涉土地性质和面积登记错误，该厂
向简阳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
川 0180 行初 77 号），该案判决责令
被告简阳市规自局对该宗土地重新登
记；简阳市规自局不服，提起上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当事人应当向
行政机关申请更正登记为由，撤销了
原判决。该厂按庭审前谈话约定提出
书面申请更正登记，但简阳市规自局

出尔反尔，拒不更正。该厂再次向
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
（2020）川 0180 行初 25 号）。该院
审理认为：登记内容正确，被告程序
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且该地块因城市建设面临征收拆迁，
撤销后重新办证已无必要。遂判决：
确认简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简
国用（2006）第 05563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登记行为违法。该厂向成都中
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21）川 01
行终 224 号），该案未通知上诉人就
维持了（2020）川0180行初25号判决。
后该厂又向四川省高院申诉，该院未
通知申请人就做出维持原判裁定；后
该厂又向成都市检察院申请抗诉，未
得到支持。
　　“成都中院和四川省高院根本未
通知我厂，也未实际审理就按一审简
阳法院判决【案号（2020）川 0180
行初 25号】的观点作出判决或裁定，
如果简阳市国土部门、简阳市法院、
成都中院、四川省高院和简阳市检察
院、成都市检察院还是坚持原有观点
的话，那么就请简阳市法院、成都中
院、四川省高院和简阳市检察院、成
都市检察院督促简阳市国土部门将捏
造的文化街独用商业住宅占地 394.8
㎡、建筑面积 1974 ㎡；住房占地
173.2 ㎡、建筑面积 626.56 ㎡，合计
占地面积 568 ㎡、建筑面积 2600.56
㎡办给我厂。当然，我厂也不敢要。
若国土部门确实要办给我厂，一旦纪
委清查的话，也与我厂无关，因这全
部是国土部门造假，目的是瞒天过海
将赔偿款给开发商，同时降低红塔供
销社（中华皮件厂）所缴土地出让金
单价。”
　　新华植物油厂称，红塔供销社综
合经营部从 1987 年到 2006 年一直都
是商业用地，房屋是营业用房。然而
到了 2006 年分户办证的时候，该宗
地其他住户用地登记都是商业住宅，
而位处中间的该厂土地在没有其申
请，也无规划同意，在城市规划区内
且该厂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却被国土局
工作人员吴茂碧等乱作为，错误登记
为“工业仓储”。这是典型的违反了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七条和《城镇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等相关规定“改变土地用途，
应由使用者提出申请，经有关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市政府审批
同意，才能更改。”因此，该厂案涉
土地性质登记错误，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土地和房屋建筑面积的问

题，新华植物油厂称，按照该厂与红
塔供销社签订的十条款《联合建房协
议》约定，该厂所购土地除去此前出
售给职工的混合楼 407.2 ㎡和伙食团
面积 36 ㎡外剩余的土地，即土地证
总面积减去 443.2 ㎡，应为 1477.92
㎡。新房建成后，出售了两栋综合楼，
占地 657.3 ㎡，余下就是该厂应得面
积 820.62 ㎡。
　　在新华植物油厂提供的缴费票据
中，有 2002 年 9 月 29 日向红塔供销
社缴了200000元的购房款收款收据，
2006 年 9 月 12 日国土局开具了 3 张
土地出让金票据，金额 204417 元，
税务局开了一张征税证明单契税 8177
元，红塔供销社开具了一张 8 万元购
房款的收款收据。而按照当时的政策，
供销社出让土地，不用缴纳一切税费，
即使是交了土地出让金，财政也是要
退还的。事实上财政也退还了。“国
土局让供销社交多少钱，是国土局的
权力；供销社叫我厂交多少钱，我厂
就交多少。而国土局让供销社缴纳多
少土地出让金与我厂无关，至于国土
局收到钱后，要开几张票据，以什么
名目开票，抬头开给谁，国土局不会
告诉我厂，我厂也无权过问。”新华
植物油厂表示。
　　新华植物油厂称，从土地出让金
的单价上也可以反映出土地性质和面
积被错误登记的问题。供销社出具的
证明显示，中华皮件厂缴纳土地出让
金 484417 元，按建房前面积计算，单
价为327.77元 /㎡。若按《出让合同》
约定的商业土地出让金单价 301 元 /
㎡，应得土地面积为 1609.35 ㎡，除
去已出售的综合楼两栋 23 户，面积
657.3 ㎡，该厂还应得 952.05 ㎡。但
实际办证只有 622.25 ㎡。
　　而同期蒋朝龙购得东溪酱园
6254.5 ㎡，实际缴纳出让金 379668
元计算，单价仅 60.7 元 / ㎡（该出
让金财政也是返还供销社了的），其
所得土地却由厂房仓库变成商业。“其
出让合同商业价 168 元 / ㎡，住宅价
105.6 元 / ㎡，为何少缴了那么多？
这个钱是不是国土部门收了存了小金
库还是经办人员私分了？而与我厂同
一土地证上的吴家国等 23 户，出让
合同应缴 117097 元，实际分文未缴，
土地性质仍然为商业住宅。我厂比蒋
朝龙的土地出让金单价高 267.07 元 /
㎡，更不用说与吴家国等23户比较了。
我厂比别人多缴钱，案涉土地性质却
由原商业变仓储，档案资料填写为工
业仓储，面积还被减少，天理何在？”
新华植物油厂对此表示强烈质疑，为

拒绝纠错否认“假拆迁” 四川简阳国
土部门再次被举报大肆造假 ”

什么简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
政办公室、简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简阳市征补中心两次答复内容
都如出一辙？难道政府部门就没有
一个能实地调查了解具体情况，真
正倾听一下老百姓诉求的吗？
　　新华植物油厂还向记者介绍，
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在 2020 年 6 月
份简阳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案涉土地
性质和面积第九次协调会，时任市
委书记赵春淦要求由司法局组织调
查，而分管副市长雷启峰却说“只
许由国土局调查，不许其他部门调
查”。“简阳市规自局（原国土局）
每次将我厂的信访件都转给其不动
产登记中心，该中心只负责按照局
上的审批来进行办证，即使有错也
无法更正，为何不将信访件转给其
规划地籍事务中心和土地利用科进
行调查核实呢？”
　　新华植物油厂称，虽然指挥以
及具体搞假材料的和乱判案的相关
人员先后得到了提拔重用，但现在
也有部分人员受到了纪委的调查。
他们并不想让相关人员受到处分，
但 2018 年以来，该厂不断反映土地
性质和面积登记错误的问题，每次
都被国土部门以法院已判为由，断
章取义、敷衍塞责，对事实置若罔闻，
对具体的变更土地性质有无规划，
有无该厂负责人申请，该厂所缴金
额的多少，该厂是否直接交钱给国
土局，该厂现存建筑占地面积都不
止622.25㎡等问题都不予正面回答。
　　新华植物油厂还向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反映，经过该厂不断信访，
11 月 10 日成都中院回复称“你厂确
有新证据，能证明原判决确实有误，
可以递交相关证据材料到相应窗
口”，该厂于 11 月 16 日向该院提
交了《关于请求对（2020）川 0180
行初 25 号、（2021）川 01 行终 224
号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申请》，目
前该院尚未对该申请作出答复。
　　“省委第一巡视组在简阳时，
简阳法院接收了我厂提交的有关资
料并同意只要有新的证据可以重新
审理。等巡视组一走，他们回复说
又不行。2002 年 9 月 29 日，我厂在
签订十条款《联合建房协议》前一
天就向红塔供销社交了 28.8 万元，
2006 年 9 月 12 日，国土局让红塔
供销社通知我厂以交税的名义又交
了 292594 元。我厂原来只敢说缴纳
了 288000 元，也知道 2006 年办证
时缴了一笔钱，但无相关证据不敢
说，现在查实 2006 年国土局让供销
社通知我厂以交税的名义一共缴了
292594 元。所以现在我厂才敢说两
次一共缴了 580594 元，难道这不是
新证据吗？”
　　新华植物油厂希望有关部门彻
查简阳国土部门违规违法违纪问题，
纠正该厂案涉土地用途和面积登记
错误，恢复该厂原本的商业用地性
质和应得的 820.62 ㎡土地面积。若
这些问题没有得到逐一正面答复和
解决，该厂不得不将相关情况持续
不断向上反映，直至查清事实真相，
坚决不遗余力保护国有资产流失及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将继续关
注此事进展，发回最新报道。


